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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统计报表制度

一、总 说 明

为了及时、准确地搜集、整理全社会有关劳动力资源配置、从业人员人数及劳动报酬等方面的资料，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有关劳动政策、进行宏观决策和调控提供依据，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可靠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要求，特制订《劳动统计报表制度》。
本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准确及时地完成统计工作任务。
（一）统计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单位报告期人数、报告期平均人数、报告期新增和调入的从业人员、报告期减少和调出的从业人员、报告期劳动报酬生活费总额等。
（二）实施范围
本制度实施范围为在本市登记注册的乡及乡以上全部独立核算法人单位，不含乡办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各表的实施范围详见“三、报表目录”中的规定。
（三）统计原则
劳动统计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在地原则”。若一个企业有两个或以上经营地的，以主要办公地为准上报统计报表。
在地统计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我市各类单位在京外地区兴办的并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应向当地统计部门报送资料。（2）我市各类单位在京外地区兴办的产业活动单位应随法人单位在我市进行统计。（3）京外地区在我市兴办并在我市登记注册的法人单位，应按在地原则在我市报送统计资料。
（四）具体要求
1．本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改变。
2．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规定的报送时间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3．各单位必须按规定及时、准确、全面地填报统计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迟报和伪造篡改统计数据，要建立健全各类统计台帐，做到数出有据。
4．报表内容要填写完整，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电话、报出日期；手工填写报表一律使用钢笔或签字笔，保证字迹清晰；上报统计机构的报表一律使用加盖公章的原件，不得复写、复印。
5．具备网络报送条件的单位应进行网上报送，实施网上报送的要按有关网络管理规定执行。网报单位仍需向统计机构报送纸介质，并注意留存报送内容和填报依据。
6．本制度规定了区县统计机构向市级统计机构、市级统计机构向国家统计机构上报数据的时间和方式，各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和方式由各区县、街乡统计机构自行制定，但要求上报表的时间不得早于季末最后一日。
7．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市、区县两级统计机构制定的其他统计调查。
